
臺北市立大學碩、博士推甄入學 

放棄提前入學申請單 
申請日期 :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學    制 □博士班 □碩士班 

身分證字號  報考系所  

手      機  報考組別  

E M A I L  

考生放棄 
提前入學 
原因說明 

由考生自行填寫 
 
 
 
 
 
 
 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已申請提前入學並經審查通過者，因故欲取消提前入學，至遲須於提前入學

學期開學前一工作日(不含開學當日及假日)，將經系所主管核章之「放棄提

前入學申請單」繳交至註冊組。 
二、逾提前入學學期開學日，不受理放棄提前入學申請，學生須依規定完成註冊

繳費事宜。 
三、放棄提前入學申請者，一律於考試所屬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入學。 
四、聯絡單位: 註冊組 02-23113040 分機 1121 
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(親筆簽名) 

已充份瞭解上述注意事項，並將遵守相關規定。 

系所審查 
 

□ 同意放棄提前入學 

 

系所承辦人核章 系主任(所長)核章 

教務處 
確  認 

註冊組承辦人核章 註冊組組長核章 教務長核章 

奉核後續確認事項，由教務處勾選 
□學籍刪除 □簡訊 EMAIL 通知 □名單提供計中刪除繳費單及電子信箱 

115.05 版 


